巴里坤县农田地膜回收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坚决扭转我县农田地膜回收工作被动局面，彻底解决2025年回收滞后、残留积存等突出问题，确保实现“当年基本拾净、次年彻底清零”的目标，依据《农用薄膜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地膜管理条例》及县委、政府最新工作要求，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工作目标

以2025年未回收地块及2026年所有覆膜地块为重点，强化统筹部署，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各级责任，全力确保2025年未回收地膜在2026年春耕前全部清零；力争全县农田地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
（二）基本原则
1. 政府主导、分级负责

坚持县、乡、村三级联动，明确属地管理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形成上下贯通、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2. 源头管控、全程治理

严把地膜生产、销售、使用关口，从源头推广加厚地膜、可降解地膜，实现生产、使用、回收、处置全链条闭环管理。

3. 谁使用、谁回收、谁受益

落实生产经营主体、种植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回收主体责任，做到“谁覆膜、谁回收”，权责清晰、奖惩分明。

4.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结合不同作物、不同区域种植特点，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突出重点地块、重点时段，有序推进地膜集中回收。

5. 长效管控、标本兼治

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机制建设相结合，健全回收网络，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从根本上遏制农田白色污染，持续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二、回收时限与标准
（一）严格把控回收时限
1.当年任务“30日攻坚”

在覆膜作物收获后，种植户须在15日内完成地膜捡拾、清理及拉运；乡镇必须在种植户回收后15日内，完成对辖区内地膜回收地块的验收。
2.历史欠账“春耕前清零”

对2025年度未完成地膜回收的地块，制定攻坚方案、建立专门台账，并于2026年4月20日前全面完成回收清零工作。

3.重点区域分类推进

三塘湖镇、山南开发区及大红柳峡园艺场争取在当年度全面完成回收任务；其他乡镇如因天气等客观因素导致无法及时回收的，可延期至次年春耕前完成全部回收工作。
（二）明确回收质量标准
1.田间净：收净率达到85%，表面无大片残膜，无乱堆乱放行为。
2.地头净：将田埂、地头、沟渠、路边、林带内的废弃地膜纳入清理范围，全域清理，同步验收。

3.交售规范：回收的地膜要去除杂质、反复抖土、整齐捆扎，交至乡镇或村指定回收网点，严禁随意弃置。
4.过程环保：严禁任何形式的掩埋、焚烧行为，严禁向非指定区域倾倒。

（三）规范无害化处置流程：确保集中回收后的残膜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企业进行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置，杜绝二次污染。
    三、职责分工
（一）乡镇人民政府（主体责任）

1.主要领导负责制：乡镇党政正职是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内农田地膜回收工作负总责，并统筹本乡镇地膜回收工作。
2.网格化铁桶管理：建立“乡镇领导包村、乡村干部包组、村干部包户包地块”的三级网格体系。每个地块落实一名网格责任人，负责地膜回收工作的督促、核查及信息统计上报。

3.台账动态管理：建立详细的覆膜档案，包括种植户姓名、覆膜作物名称、面积、地膜用量、预计回收量、已回收量、交售凭证等信息。在重点回收时段实行“日统计、周通报”。
4.回收点保障：结合本乡镇实际，规范建设固定地膜回收网点，明确专人负责日常管理与回收工作，确保回收点有效运转。

5.地膜回收保证金管理：种植户按规定缴纳的地膜回收保证金，若种植户未按要求完成回收任务，乡镇政府有权依规动用该保证金，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残膜捡拾、清运及处置工作。

（二）种植户（含土地流转经营主体）（直接责任）
1.刚性履约：严格落实“谁使用、谁回收”原则。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必须包含地膜回收相关条款，并按规定缴纳地膜回收保证金。
     2.按时按量交售：主动与回收企业签订回收协议，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地块残膜捡拾工作，凭本人身份证及土地信息将残膜交售至指定回收点，并取得回收凭证。

3.源头合规：严禁使用厚度小于0.01毫米的超薄地膜，优先选用厚度≥0.015毫米的加厚地膜或全生物降解膜。购买时应向经销商索要相关票据以备核查，并在种植结束后30日内向所在乡镇报送相关资料备案。

4.台账管理：如实记录地膜使用、回收及交售情况，建立规范台账，相关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

（三）县农业农村局（监管责任）
1.统筹调度：牵头组织全县攻坚行动，分片包干，不定期深入乡镇开展实地核查和进度通报。
2.技术支撑：加大残膜回收机械推广力度，鼓励种植户购置适宜本地作业的残膜回收机械；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从源头提升地膜可回收性。
3.考核认定：制定详细的验收标准和考核办法，组织对乡镇的年度和攻坚期结束后的全面验收。
（四）县、乡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责任）
1.全覆盖执法检查：在2025年遗留清零期（春耕前）和当年秋收回收期，由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乡执法大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专项执法。
2.处罚依据：对未按期回收、拒不回收的，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地膜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农田地膜使用者、回收再利用企业随意弃置、掩埋或者焚烧废旧农田地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农田地膜使用者为个人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掩埋、焚烧废旧地膜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从严从重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3.信用惩戒：将因回收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主体，录入信用信息平台，作为享受农业补贴、项目支持、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
（五）其他相关部门（联动责任）
1.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地膜生产、销售环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依法开展地膜质量监督抽查与市场检查，严查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地膜（超薄地膜）等违法行为，规范经营主体台账管理，严把地膜市场准入关，从源头保障合格地膜供应，配合开展地膜回收联合监管执法。
2.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

负责地膜回收、处置、再利用全过程环境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监督回收网点、暂存场所与加工企业落实环保措施，防控土壤、水体、大气污染，依法查处随意弃置、掩埋、焚烧废旧地膜等环境违法行为，将地膜污染防治纳入土壤与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协同推进废旧地膜无害化、资源化利用。

四、重点攻坚任务
（一）全面完成2025年地膜回收任务
由乡镇牵头，对2025年及以前的所有覆膜地块进行拉网式排查，登记造册，公示并形成《2025年地膜未回收地块清单》。
（二）2026年实施“春播登记”“秋收即清”闭环管理
2026年春耕结束后，乡镇应立即开展覆膜作物面积统计，明确覆膜地块，收集相关资料，登记造册、公示并上报；秋收结束后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开展回收。
五、实施步骤
（一）紧急动员部署阶段（立即启动至2026年3月20日）：召开全县高规格动员大会，通报2025年滞后情况。县、乡、村三级层层签订“军令状”和《地膜回收目标责任书》。乡镇将告知书送达至每一户有历史遗留问题的种植户。
（二）历史欠账清零攻坚阶段（2026年3月20日-4月20日）：集中一切力量，对历史残留地块进行突击清理。执法大队同步开展专项检查，对消极应付、拒不清理的，现场调查取证，启动处罚程序。
（三）春耕备耕及源头管控阶段（2026年4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地膜市场大检查。农业部门宣传引导使用标准地膜。对未完成历史欠账清理的地块，将其纳入黑名单管理，以后再不能享受县级相关优惠政策。
（三）秋收集中回收阶段（2026年8月-10月）：启动新一轮“秋收即清”行动，严格执行时限和标准，加强巡查督导，确保不欠“新账”。
（四）全年考核总结阶段（2026年11月-12月）：对全年回收工作进行综合考核。
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高规格”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调度，成立由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各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巴里坤县地膜回收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 范海燕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 孙永强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马  杰    县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分局局长

          戴正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成 员： 达润文     奎苏镇镇长
        周大为     大河镇镇长
胡智辉     石人子乡乡长
杜宝龙     花园乡乡长
黄成新     三塘湖镇镇长
努合塔尔汗     萨尔乔克乡乡长 
耶尔达吾提    海子沿乡乡长
阿合曼       八墙子乡乡长
艾很别克   大红柳峡乡乡长
胡安西     下涝坝乡乡长    
阿布力哈义尔 黄土场开发区主任

萨吾延     山南开发区主任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全县农田地膜回收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全县农田地膜回收年度工作计划、整改方案及相关政策；乡镇、各相关部门落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组织开展督查考核，推动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定期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工作进展。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成员从相关单位抽调，具体负责日常统筹协调工作。

（二）督导考核“动真格”
对连续两周进度排名末位的乡镇，由县政府主要领导约谈党政主要负责人；对因工作不力、失职失责导致回收任务未完成的，移交纪委监委严肃问责。
（三）资金保障“严把关”
将地膜回收补助资金纳入县级优惠扶持政策。在回收工作验收阶段，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合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组成验收组，对回收数量、质量标准及台账记录进行实地核验。验收合格并经乡镇、村公示无异议后，农业农村局将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四）违法行为“零容忍”
由农业执法、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形成合力。对事实清楚的违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处罚。设立“曝光台”，对查处的不履行回收义务的典型案例，在县融媒体平台、乡村公示栏进行公开曝光，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